
测算

明年起月薪2万
每月可少缴超2000元

初步估算显示，如果上有老、下
有小，个税专项扣除可达每年3.6万
元，如果再在大城市租房每年还可
再抵扣 1.44万元，没有租房但供有
首套房贷款也可抵扣房贷利息每年
1.2万元。

不过，有专家分析指出，对大多
数人来说，大病医疗并非日常支
出，假设这一扣除项暂不考虑的
情况下，剩下的 5项扣除中，贷款
利息和住房租金这两个专项扣除
不能同时享受，所以个人可以同时
享受的扣除项大致是4项：子女教
育、继续教育、住房租金或房贷利
息、赡养老人。

举例来看，假设某纳税人的月工
资为2万元（不考虑三险一金），个
税改革前起征点是 3500 元，他每
月 应 缴 纳 个 人 所 得 税 3120 元 。
今年 10 月 1 日以后取得工资，按
每月 5000 元基本减除费用标准
和调整后的税率表计算，应缴纳
个人所得税 1590 元，比新规定实
施前少缴纳税款 1530 元，税负降
低近 50%。

2019年 1月 1日后取得工资，按
照修订后的方案预计，每月再享受
4项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专项
附加扣除1000元/月，继续教育专项
附加扣除400元/月，住房租金专项
附加扣除1200元/月，赡养老人专项
附加扣除 2000 元/月，共计扣除
4600元。也就是说，这位纳税人的
工资在扣除5000元起征点后，还可
再扣除4600元，剩下的钱才缴纳个
税。这样，每月应缴纳的税款为
830元，与原来按照每月3500元基
本减除费用标准计算的税款 3120
元相比，共计少缴纳2290元，税负
水平降低73.4%。

专家指出，总体看，此次公布的
办法较好地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减
负力度超出预期，税收征管也力求
简便易行，尽量避免让纳税人提供
各种证明。鉴于该政策涉及面广、
实施情况复杂，国家正在加快建立
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防范虚假骗
税逃税行为，确保征管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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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财政部在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的说明中指出，此次修订实施条例
主要遵循以下指导思想：一是落实
新税法的规定，保障综合与分类相
结合个人所得税制度顺利实施，明
确收入来源地规则、各项应税所得
范围等税制基本要素；二是按照既
要方便纳税人又要加强征管的原
则，理顺税收征管流程，简便征管措
施，细化税额计算、纳税申报、汇算
清缴及退税等内容；三是将实践中的
成熟做法上升为行政法规，完善反避
税措施、信息共享等相关规定。

据介绍，现行实施条例共 48

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共48条，
其中修改25条，删除19条，新增19
条。主要修改内容包括：完善有关
纳税人的规定，完善来源于中国境
内的所得范围，完善应税所得范
围，增加反避税条款，完善税收征
收管理规定等5个方面。

其中完善应税所得范围方面，
据介绍，修订内容分别包括完善经
营所得范围，增加视同转让财产的
规定，明确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的
范围，完善境外所得计税方法和税
收抵免制度。说明指出，新税法规
定，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的应纳税
所得额，可以减除依法确定的其他
扣除。条例规定依法确定的其他

扣除，包括个人缴付符合规定的企
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购买符合
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税收递延型
商业养老保险的支出，以及国务院
规定可以扣除的其他项目（第十三
条第一款）。

增加的反避税条款方面，《说
明》指出，新税法增加了反避税条
款，借鉴企业所得税法的成熟经
验，实施条例细化了反避税的有关
规定，明确了有关概念和判定标
准。一是明确了关联方、关联关
系、独立交易原则、受控外国企业、
实际税负明显偏低、合理商业目的
等概念的含义和标准（第二十五条
至第二十七条）；二是明确了纳税

调整利息的计算方法（第二十八
条）；三是明确纳税调整具体方法
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九条）。

此外，在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方
面，此次修订增加了个人实名办
税和使用纳税人识别号有关要
求。明确个人应当凭纳税人识别
号实名办税，对没有中国公民身
份号码的个人在首次发生纳税义
务时，由税务机关赋予其纳税人
识别号。明确个人首次取得应税
所得或者首次办理纳税申报时，
应当向扣缴义务人或者税务机关
如实提供纳税人识别号及与纳税有
关的信息（第三十二条）。（任笑元）

个税专项扣除办法征求意见
6项支出可享受提前扣除，其中房租拟可每月扣除800元-1200元

10月 20日起，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个人
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正式开始为期两周的向
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一大
亮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揭开面
纱。根据新修订的个税法，今后计
算个税应纳税所得额，在5000元基
本减除费用扣除和“三险一金”等专
项扣除外，还可享受子女教育、继续
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
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
加扣除。税法授权国务院制定专项
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
步骤，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根据暂行办法，个税专项附加
扣除遵循公平合理、简便易行、切实
减负、改善民生的原则。

按照暂行办法规定，专项附加扣
除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将随着教育、
住房、医疗等民生支出变化情况适时
调整。

社会公众可以在2018年 11月
4日前，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和
信函方式提出意见。

据悉，暂行办法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后将依法于2019年1月1日
起实施。

子女教育
每个子女每年定额扣除1.2万元

征求意见稿规定：纳税人的子
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相
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年 1.2 万
元（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
除。其中，学前教育为年满3岁至
小学入学前，学历教育覆盖小学到
博士研究生。

专家解读：据统计，目前我国
公办幼儿园年均收费约8000元、
民办幼儿园年均收费约2000元到
1.4万元；高中年学费和住宿费900
元到 3200 元；高校本科年学费
4200元到 1.9万元；研究生年学费
8000元到1.3万元。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
究院院长甘犁测算，每年每位子女
1.2万元的教育支出扣除标准，可
大体覆盖全国各地各阶段子女教
育的平均支出，相当于我国城镇就
业人员人均月工资的2倍，并适度
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据悉，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
除，由子女的父母等法定监护人扣
除。父母双方可分别按每孩每月
500元扣除，也可由一方按每孩每
月1000元扣除。

“考虑到学生流动性强，对不
同区域、不同教育阶段实行统一定
额标准，有利于简化税制、降低征
纳成本、防范道德风险。”甘犁说，
为扩大减税覆盖面，子女接受民办
教育和在境外接受教育的支出实
际也统一纳入扣除范围，对于二胎
家庭，扣除额也将翻倍。

继续教育：
每人定额扣除3600元到4800元

征求意见稿规定：纳税人接受
学历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学历教育
期间按照每年 4800 元（每月 400
元）定额扣除；纳税人接受技能人
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支出，在取得
相关证书的年度，按照每年 3600
元定额扣除。

专家解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税学院教授许建国说，学历继续
教育与非学历继续教育分设定额，
是因为学历继续教育，尤其是在职
研究生等费用标准一般高于非学
历继续教育。

绘画、艺术、体育运动等个人
兴趣爱好培训能否减税？记者了
解到，继续教育概念比较宽泛，一
些未纳入职业目录的个人兴趣爱
好培训，与职业技能关联度不高，
暂不纳入此次扣除范围。

据悉，为降低征管难度，非学
历继续教育按照证书定额扣除。

大病医疗：
超过1.5万元部分按每年6万元
限额扣除

征求意见稿规定：纳税人在一
个纳税年度内，在社会医疗保险管
理信息系统记录的由个人负担超
过 1.5 万元的医药费用支出部分，
为大病医疗支出，可以按照每年 6
万元标准限额据实扣除。

专家解读：据悉，目前我国已
基本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医保体系，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报销后，个
人实际负担比例和数额较低。将
扣除限额定为6万元，能够覆盖大
部分大病医疗支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孙钢分析，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定
义，当家庭自负医药卫生支出超出
家庭总支出的 40％时，则该家庭
发生了灾难性医药卫生支出。按
此推算，我国的灾难性医药卫生支
出标准约为 1.6万元。此外，我国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支付的起付线
主要集中在 5000 元至 2 万元，统
筹考虑不同纳税人群收入水平、风
险承受能力，允许 1.5万元以上的
医药费用扣除是合理的。“将起扣
标准确定为 1.5万元，体现了国家
对大病患者家庭的关怀。”

首套房贷款利息：
每年按1.2万元标准定额扣除

征求意见稿规定：纳税人本人
或配偶使用商业银行或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其配偶购
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
出，在偿还贷款期间，可以按照每年
1.2万元标准定额扣除。经夫妻双方
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

专家解读：甘犁认为，将扣除
范围限定于首套房贷款利息支出，
是为了与“分城施策”的房地产调
控政策相衔接，兼顾调控效果，体
现“房住不炒”的中央精神，更好地
保障基本居住需求。

此外，目前商业银行贷款月均
利息约 1025 元到 1189 元，征求意
见稿规定每月1000元的扣除标准，
与此较为接近。甘犁分析，从国际
上看，韩国、墨西哥、意大利等国房
贷利息扣除限额占人均月工资约
10％到15％，上述扣除标准约占我
国人均月工资15％，处于较高水平。

记者了解到，采取定额扣除而
不是限额内据实扣除，主要考虑贷
款利息支出每月变动，如采取限额
以内据实扣除，纳税人和扣缴义务

人需每月调整扣除额，将大大增加
征纳双方负担；此外，住房贷款利
息支出年度间不均衡，前期利息支
出超过扣除限额，后期低于扣除限
额，如果采取限额以内据实扣除，
纳税人无法充分享受扣除政策。

住房租金：
无房者租房每年最高按1.44万
元定额扣除

征求意见稿规定：纳税人本人
及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
没有住房，而在主要工作城市租赁
住房发生的租金支出，可按以下标
准定额扣除：承租的住房位于直辖
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
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
年1.44万元（每月1200元）；除上述
城市外，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100万
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年1.2万
元（每月1000元），市辖区户籍人口
小于100万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
每年9600元（每月800元）。

专家解读：孙钢测算，上述扣
除标准较大程度覆盖了全国平均
租金支出水平，同时兼顾了各地租
金水平的差异性。住房租金扣除
标准总体上略高于房贷利息扣除
标准，体现了对租房群体的照顾。

记者了解到，采取定额扣除而

不按租金发票限额据实扣除，是考
虑了目前租房市场的实际情况，即
大部分租赁行为并没有开具发票，
如果把发票作为前置条件，会增加
纳税人负担，还会推高租金价格。

此外，扣除方式为依据住房租
赁合同扣除。根据规定，纳税人及
其配偶不得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
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和住房租金
专项附加扣除。

赡养老人：
每年按2.4万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征求意见稿规定：纳税人赡养
60岁（含）以上父母以及其他法定
赡养人的赡养支出，可按以下标准
定额扣除：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
按照每年 2.4 万元（每月 2000 元）
的标准定额扣除；纳税人为非独生
子女的，应当与其兄弟姐妹分摊每
年2.4万元的扣除额度。

专家解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刘怡认为，将被赡养老人规定
为60岁（含）以上老年人，与老年人权
益保护法规定以及当前退休年龄一
致，社会易于接受。值得关注的是，
如果老人子女已经去世，其孙子女、
外孙子女实际承担对老人的赡养义
务，也可获得赡养老人扣除。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解读

6项专项支出怎么扣

相关

个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增反避税条款


